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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夥伴學校申請須知 
      114.9.9 

107年學位授予法修正施行後，有關鬆綁學位名稱與修業方式，已賦予各校依

課程內容與學術領域自訂學位名稱與授予要件之彈性，並打破院系所界線，鼓勵

學生依興趣與生涯規劃修讀本校或他校之跨領域學程、雙主修及輔系課程。另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112-116 年）亦引導學校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強化學生跨

領域、自主學習與解決問題之能力，顯示學校已可奠基前述基礎，因應自身特色

與發展方向積極推動。 

為擴大推動跨領域學士制度，鼓勵更多大學共同參與本計畫之理念與實踐，

教育部自 114 年起已推動「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由 8 所

學校參與試辦。另依本部 113 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教務、校務經營主管聯席會

議之高教發展業務報告，亦鼓勵學校可成為本計畫夥伴學校，由本計畫專案辦公

室提供相關諮詢與協助，爰規劃夥伴學校申請須知，開放有意願發展跨領域學士

之大學提出申請。 

一、 申請資格 

考量一般大學在學位授予法鬆綁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之引導下，於

課程規劃與學分架構方面已累積一定經驗、制度基礎與推動量能，爰本計畫以

提供一般大學申請為原則。本計畫採自願申請制，學校可依校務發展方向，自

行推動跨領域學士制度，並非強制納入。通過認證為夥伴學校者，代表其校內

制度與課程機制已具備一定成熟度，亦可參與本部後續政策交流與推動資源整

合。 

二、 申請及推動時程 

（一） 計畫推動原則 

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學校可認證為本計畫之夥伴學校，表示學校所提

之推動方式及課程模組業經審認符合推動精神。本計畫係建立大學法與學

位授予法之法治基礎推動，學校得依辦學特色與資源條件，本於大學自治

精神自主規劃運作機制及調整課程，或依實際情形進行轉型調整，惟須確

保與本計畫精神一致，並維護已修讀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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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申請時程 

日期 項目 說明 

114年 10月 31日 計畫書繳交截止 

學校須繳交計畫書電子檔，內

容包含推動構想、期程規劃、

預期成果等。 

114年 12月 2日 審查結果通知 
專案辦公室提供初審結果與修

改建議。 

114年 12月 30日 修正後計畫書繳交 
學校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

重新繳交。 

114年 12月 31日至 

115年 1月 14日 
修正計畫書複審 

專案辦公室將與申請學校進行

討論，協助完善修訂內容與計

畫架構。 

（三） 夥伴學校推動時程（建議） 

日期 項目 說明 

115年 1月前 前置作業啟動 

為利後續推動順利，建議學校

於申請期間即展開必要前置作

業，包括教務章則修訂、設置

跨領域學士推動辦公室、規劃

課程模組架構與相關配套制

度。 

115年 2月至 6月 跨領域學士申請作業 

依據核備計畫正式啟動校內推

動作業，辦理跨領域學士申請

相關說明會、啟動學生輔導與

諮詢機制、建置學生申請與審

查流程等，全面開放學生申請

作業。 

115年 7月至 8月 
核准修讀跨領域學士

學生名單 

夥伴學校完成審核並公告通過

跨領域學士申請學生，正式啟

動新制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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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夥伴學校加入效益與支援項目 

（一） 申請並通過認證為本計畫夥伴學校者，將於計畫網站公告為本計畫夥

伴學校，提升學校參與本試辦計畫之能見度。 

（二） 後續辦理企業人資或用人單位參與之說明會，將推廣該校為通過認證

之夥伴學校，並宣傳本計畫之理念與畢業生特質，增進社會與業界之

認識，提升學生在職涯上的辨識度與未來發展潛力。 

（三） 優先邀請參與計畫工作坊、交流活動、顧問諮詢等活動；並提供跨領

域學士規劃經驗、課程模組、制度設計等相關諮詢。 

（四） 提供跨域機制運作之精進建議，協助學校於推動歷程中持續優化制度

與執行成效。 

四、獲認證為夥伴學校後應配合事項 

（一）  依核定計畫內容推動校內制度建置與課程模組規劃，並於期程內完成

學生申請、審查等相關作業。 

（二） 為利國際接軌及參與學生後續就業及升學考量，跨域彈性修業之學位

名稱命名策略，統一為：「跨領域學士（Bachelor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由學校加註領域名稱）」，示例：跨領域學士：空間政策

與規劃科學。以利強化畢業證書與學生履歷內容對應，提升社會與用

人單位理解度並兼顧彈性、制度性及品質控管。 

（三） 通過申請之學校，其課程設計與其他有關學位授予名稱等事項，應依

教育部及「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專案辦公室相關規範辦理。 

（四） 配合專案辦公室之期中與期末成果彙整、經驗交流、管考說明會等活

動，提供階段性執行成果與資料。 

（五） 配合本計畫對外推廣需求，提供校內辦理情形（含制度設計、課程模

組、學生學習歷程等），以利彙整案例與成果共享。 

（六） 若有重大異動（如推動進度延宕、章則修訂變更等），應主動通報專

案辦公室，共同研商調整因應機制。 

（七） 本部得視學校實際執行情形，評估其推動成效與配合度，若未依核定

計畫推動，或未配合本部及專案辦公室相關作業與管考機制，得撤銷

其夥伴學校認證資格，並自計畫網站移除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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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書格式 

申請學校請依指定格式撰寫計畫書，格式範本於本公告頁面下載，內容應

包含下列項目： 

（一）推動總體目標 

（二）學校組織架構（含工作小組組成） 

（三）課程模組規劃 

（四）近三年作業時程規劃（114年至 116年） 

（五）學則或教務章則草案 

（六）學生申請機制與流程 

（七）輔導人力與機制規劃 

（八）校內擴散機制 

（九）案例說明 

（十）校內資源整合 

（十一）預期進度及成果 

六、繳件方式 

請於 114年 10月 31日（五）前，將核章後之申請計畫書電子檔（PDF檔）

上傳至 https://reurl.cc/EV30bv，檔案名稱請命名為「○○大學申請跨域計畫

夥伴學校計畫書_檔案日期」。 

七、聯絡窗口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繫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專案辦公室： 

✉ xdb.office@gmail.com 

  （02）3366-9918 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 專案辦公室 王小姐、林小姐 

  （02）3366-1772 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 計畫主持人 詹魁元教授 

https://reurl.cc/EV30bv
mailto:xdb.office@gmail.com

